
关于对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年报问询函
公司二部年报问询函【2022】第 089 号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粤嵌科技）董事会并广东司农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我部在挂牌公司年度报告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

1、关于业务发展

粤嵌众创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粤嵌）为你公

司全资子公司，2021 年年报显示，该公司报告期末总资产

80,362,410.69 元，净资产 5,133,982.24 元，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

入 5,322,294.94 元，净利润 1,670,413.57 元，资产规模在子公司中

最大。你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3 日披露出售资产公告，拟以人民币

435 万元的价格转让深圳粤嵌给广州壹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你

公司在历年经营情况回顾中披露，“在校企合作方面，公司继续推进

‘校企合作众创空间’计划，与领域内的优秀高等院校深度合作，共

建‘众创空间’，为大学生提供项目研发的实训环境和创业支持服务，

为公司在高校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

你公司 2021 年在广州、南昌、南宁、成都、长沙等多地新设 13

家子公司并于当年开始运营，你公司在临时公告中披露新设子公司是

为了“优化公司战略布局，拓展职业培训市场，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年报披露，你公司培训模式主要采用现场培训的形式，并对学员实施

集中管理，报告期内主要客户及供应商均为广东省内主体，你公司员



工人数、使用权资产及固定资产均无明显增长。

请你公司：

（1）说明出售深圳粤嵌的主要原因及商业背景，你公司是否继

续从事“众创空间”业务，如是，请说明负责开展该项业务的具体单

位名称；

（2）结合行业发展、战略布局、培训及服务业务具体构成等情

况，说明你公司业务发展规划是否发生重大变化，是否存在由“众创

空间”业务向“职业培训”转型的情况；结合资金储备、人员储备、

技术水平、竞争对手等情况说明在多地建立子公司开展职业培训业务

有哪些竞争优势，若部分地区业务开展困难是否对你公司经营发展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

（3）说明报告期内及期后是否已在业务开展的各地区租赁或购

买教学楼、宿舍等培训配套场地及设施并投入使用，并结合各地疫情

防控政策说明报告期后相关业务是否正常开展，是否存在已受疫情影

响相关业务开展晚于规划情况，如何应对疫情等可能影响集中培训正

常开展的风险。

2、关于经营业绩

你公司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180,901,063.98 元，同比增长

34.90%；实现净利润 32,758,570.28 元，同比增长 70.12%。其中，

IT培训业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8.55%，毛利率59.76%，同比增长0.72

个百分点；IT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8.34%，毛利率 68.22%，同比



增长 12.61 个百分点。

请你公司：

（1）结合培训业务收费变化、收入确认方法、成本核算方法等

说明新设多家子公司并在开拓省外培训业务初期的情况下培训收入

毛利率仍维持高位且公司净利润大幅提升的合理性；

（2）结合 IT 产品类型、产销模式、材料采购价格、产品销售价

格、收入确认方法、成本核算方法等说明 IT产品销售毛利率大幅增

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3、关于变更审计机构

你公司2019年度和2020年度聘用的年审机构为中兴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1 年度改聘用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成立。

你公司 2020 年 4月 29 日披露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公告，由前任年

审会计师事务所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专项说明，

对2017年及2018年期后学员退费导致多计的培训业务收入进行调减。

你公司 2022 年 4月 22 日披露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公告，由现任年

审会计师事务所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专项说

明，将培训业务按已上课时占总课时比例确认营业收入，对 2018 年

至 2020 年培训业务收入进行调减。

请你公司说明本次变更年审会计师的具体原因，公司与前任会计



师是否在收入确认等重大会计、审计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说明你公

司多次就培训业务收入进行差错更正的原因，会计核算是否规范，是

否能够保证财务数据的真实、准确、完整。

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在承接审计业务前对前任注册会计师与公司

管理层是否在重大会计、审计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的了解情况，是否

已向前任注册会计师充分了解被审计单位以前年度审计情况，并对被

审计单位以前年度至本报告期有关收入确认等会计政策的恰当性与

一致性发表明确意见。

请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7 月 6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

送我部（nianbao@neeq.com.cn），同时抄送监管员和主办券商；如

披露内容存在错误，请及时更正。

特此函告。

挂牌公司管理二部

2022 年 6月 22 日


